
安监总厅安健E2017〕 44号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

贯彻落实国务院审改办等九部门

《关于取消 25项 中央指定地方实施

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等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,

各有关单位:

⒛17年 3月 15日 ,国务院审改办等九部门联合下发《关于取

消 25项 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等事项的通知》(审

改办发 〔⒛17〕 1号 ,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,取 消了国家安全监管总

局指定地方实施的
“
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职技术人员、专职技

术负责人、质量控制技术负责人的培训合格证书
”
的行政审批中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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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事项。为贯彻落实《通知》要求,加快推进配套改革和相关制

度建设,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(以

下称资质认可机关)不 得再以任何形式指定有关机构承担职业卫

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考核工作。申请职业卫生技术

服务机构乙级或丙级资质的,申请单位可按要求 自行组织专业技

术人员培训,也可委托有条件的其他社会机构对专业技术人员进

行培训。

二、自《通知》发布之 日起,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职技术人

员、专职技术负责人、质量控制技术负责人的培训合格证书不再作

为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。

三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依程序删除《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

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(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0号 )第 十七条第五

项中
“
专职技术人员、专职技术负责人、质量控制技术负责人的培

训合格证书
”
的内容,修订现行有关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

术人员培训考核管理的规范性文件,废止《关于印发〈职业卫生技

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考核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(安健函 匚

2012〕 76号 )。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按照《通知》精神,清理修

订本部门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工作的文件。

四、取消
“
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职技术人员、专职技术负

责人、质量控制技术负责人的培训合格证书
”
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

事项后,资质认可机关应当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考核。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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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单位向资质认可机关提交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可申请

后,资质认可机关组织对申请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能力考核;专

业技术人员能力考核合格的,方可独立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。

《通知》实施前,已经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或省级安全监管部门指定

培训机构培训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,可视为能力考核合格。

自本通知印发之 日起,资质认可机关暂停职业卫生技术服务

机构新资质的认可工作,资质延续和资质变更仍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
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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